
□见习记者 谢钱钱

在一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中， 法院判决上海某公司向股东张某某提供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 财务会计报告、 会计账簿等相关资料

供其查阅、 复制。 然而， 由于当事人之间经济利益与私人恩怨交织， 该公司未主动履行义务， 张某某遂向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

制执行。

执行是实现生效裁判文书、 保障当事人权益的 “最后一公里”。 接手这起案子后， 上海闵行法院执行局法官沈萍与法官助理周青松

发现， 作为一起涉股东知情权纠纷执行案件， 本案存在着多项难点： 材料繁多、 双方情绪对立严重、 知情权权利独特、 性质复杂。 在具

体协商中， 双方当事人甚至因为执行细节问题言辞激烈， 险些大打出手。

究竟如何保障申请执行人的知情权， 平衡股东知情与公司保密之间的关系？ 难题摆在了闵行法院执行法官面前。

  一起非法拘禁案背后， 隐藏着多宗跨国

“代孕” 交易。 38 名外籍女子被以招工或代

孕为由， 高薪“聘请” 偷渡入境， 经过胚胎

移植手术后， 她们被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

月， 幕后黑手则是一家“助孕中心”。 近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该案从犯陈某的一审

判决书， 湖南衡阳市珠晖区法院以非法拘

禁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

个月。

衡阳市珠晖区检察院指控， 2018 年八九

月份， 吕某加入一家助孕中心， 这家助孕中

心以招工或代孕为名， 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

女性， 高薪引诱并偷渡至广州， 吕某等人再

通过扣押证件、 言语威胁、 非法拘禁等手

段胁迫偷渡来的女性从事代孕并从中牟取

暴利。

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 吕某与

先后加入的胡某、 罗某、 陈某等 6 人利用被

害人怀孕、 言语不通、 行动不便的心理， 并

以非法入境的违法身份进行威胁， 采取安装

监控探头、 锁门、 罚款、 看守等方式， 先后

对 38名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月。

珠晖区法院经审理查明， 吕某自 2018 年

八九月份经人介绍加入上述助孕中心后， 便

高薪引诱外籍女子入境非法务工或从事代孕，

外籍女子入境后， 吕某等人采取多种方式胁

迫其同意代孕， 该组织对参与代孕的女性实

施胚胎移植受孕手术， 等受孕后又分别将受

害人安置在广州从化、 湖南衡阳等地公寓居

住， 限制外籍代孕女子的人身自由直至生育

小孩。

判决书显示， 最初助孕中心将三名偷渡

入境的外籍女子交由吕某在广州从化看守、

管理， 随后这些外籍女子从最开始的 3 人增

加到 10余人， 吕某觉得人手不够， 就先后叫

来其二嫂及二哥来帮忙管理， 到同年 11 月

底， 吕某又叫其大嫂和陈某来帮忙做饭并看

管， 吕某负责为他们安排具体工作并支付报

酬。

到 2018 年 12 月时， 吕某负责看管的外

籍代孕女子已达 17 人， 由于广州物价过高，

他们将这些代孕女子转移到湖南衡阳。 2019

年 1月 28日，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向衡阳市

公安局珠晖分局报案， 民警赶至宾馆当场将

胡某、 罗某等 3人抓获， 并查获 30 多名非法

入境女子。 吕某及陈某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和 2020年 4月 9日投案自首。

判决书显示， 陈某在逃的一年时间里，

吕某等其余嫌疑人已被判刑， 陈某也在 2020

年 12 月 14 日接受审判。 珠晖区法院经审理

认为， 陈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其行为

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陈某与吕某等人共

同拘禁他人， 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陈某系主动投案， 并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 系自首，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应从

轻或减轻处罚。 法院据此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以非法拘禁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

刑一年六个月。

（来源： 澎湃新闻）

非法拘禁 38 名外籍女性从事代孕活动
“助孕中心”多人获刑

涉股东知情权执行，难点频多

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享有的权利， 有助

于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状况、 监督公司经营管

理， 也是股东实现决策权、 分红权以及进行

相关诉讼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 股东知情权的实际行使问题并未

在 《公司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该

类案件成为司法实务当中的一个难题， 尤其

是执行程序中。

周青松介绍： “作为一项工具性权利，

知情权是股东行使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基

础。” 申请执行人的核心诉求就是查阅账簿信

息， 因此难以通过其他途径和方式替代履行。

在股东知情权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既要将

账簿移交申请执行人临时占有、 也要容忍和

配合申请执行人查阅， 这显然是加大了执行

的难度。

“此外， 这起知情权执行案件很大一个

特点就是， 案件材料繁多。” 沈萍介绍， 申请

执行人要求查阅公司自成立以来 23 年的公司

财务账簿， 时间跨度大、 资料数量多。 落实

到执行上， 则会遇到查阅时间周期长， 参与

人数多的情况。 “常见的纠纷还有， 在查账

过程中就发现账目不全的问题。” 此种情况则

不利于申请执行人知情权的完全实现， 在履

行过程中容易衍生新的矛盾和纠纷。

然而，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情绪对立严重。

通过与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交流， 沈萍了解到

张某某与被执行人既是投资合作关系， 又与

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亲属关系， 经济利益与私

人恩怨相互交织。 如此一来， 执行频频遇挫。

在执行过程中， 围绕能否聘请专业人员

辅助行使股东知情权、 每天查阅的时间、 查

阅的形式、 能否摘录复制、 能否查阅电子账

簿等问题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议， 互不相让。

这些细节内容， 在判决中是并没有明示的。

层层攻破，执行像“闯关游戏”一样

“其实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是抵触法律，

而是抵触他的亲属， 情感纠纷才是关键点”。

沈萍介绍， 在了解到张某某与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的矛盾争议源头后， 沈萍对症下药， 晓

之以情， 做通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思想工作。

“张某某是公司的股东， 她有权利去查阅公司

账簿资料。 再不配合执行， 你就把私人恩怨

置于法律权威之上了。” 公司态度终于缓和。

针对双方争执的查阅时间、 形式， 执行

法官根据法院的判决， 按照通常的上下班时

间， 明确每天查阅账簿的起止时间。

然而， 在具体执行中， 张某某聘请了律

师、 审计师、 会计师等多名专业人员参与查

阅。 被申请执行人不乐意了： 如果泄露了公

司机密怎么办？

“财务账簿等资料具有专业性， 而且内

容庞杂， 股东自己往往缺乏专业知识， 而且

一己之力也不足以充分掌握和理解账簿信

息。” 周青松介绍，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

规定 （四）》 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股东依据人

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 在该

股东在场的情况下， 可以由会计师、 律师等

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

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最终， 执行法

官认为， 聘请专业人员辅助行使知情权应予

保障， 同时责令辅助人员签署保密承诺。

执行是项复杂的“大工程”。 在查阅过程

中， 繁多的纸质资料并不便于快速查阅， 张

某某申请查阅电子账簿， 这一点再次遭到了

公司强烈反对， 双方矛盾再次激化。 依据法

院判决， 并未明示是否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查

阅。 执行法官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后认为：

“随社会发展， 账簿的载体并不限于纸质， 当

前电子账簿已经普遍化， 查阅电子账簿不超

出执行依据内容， 而且有利于充分保障股东

知情权”。 执行法官对张某某的诉求予以支

持， 但被执行人仍以各种理由不予配合。

预处罚通知书》打通最后堵点

面对被执行人的拒绝， 如何推进？

“按通常来说， 法院是可以直接处罚的，

虽然可以达到目的， 但会激化矛盾， 不利于

执行工作更好地开展。” 周青松说道。 今年以

来， 各地方法院在实践中探索采用的 《预处

罚通知书》 理清了他的思绪。

“《预处罚通知书》 中通常包含三个要

素： 做什么、 为什么、 罚什么。” 在通知书

中， 法院会载明相关主体做出某项行为的明

确指令； 并进行说理， 载明法律依据； 还载

明了具体的处罚后果， 而不是一般性告知书

中概括的法律后果。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在周青松的提议

下， 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发出 《预处罚通知

书》， 要求被执行人在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电子

化的账簿供申请执行人查阅， 否则将予罚款。

“《预处罚通知书》明确体现了人民法院的

意志和要求， 对被执行人具有一定的威慑作

用，实现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提高执行权威，规

范执行行为，保障合法权益。 ”周青松表示。

接到 《预处罚通知书》 后， 被执行人积

极配合执行， 打通了执行的最后一个堵点，

案件得以顺利执行完毕， 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得到了保障。

“以老带新” 传帮带， 执行法官沈萍与

法官助理周青松以充分保障股东知情权为导

向， 根据判决的内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依法行使执行裁量权， 灵活运用直接执行措

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层层突破， 最终保障了

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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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查自家账却被拒之门外

执行法官最后一招打通堵点

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www.shfzb.com.cn

账簿清点交接 闵行法院供图


